
 

 
 

 

 

渝发改字„2023‟44 号 

 

关于渝水区 2023 年背街小巷改造项目可行

性研究报告的批复 

 

渝水区住建局： 

报来《关于请求批复渝水区 2023 年背街小巷改造项目

可行性研究报告的请示》及附件收悉，经研究，现就该项目

可行性研究报告批复如下: 

一、为了改善人民群众出行环境，改善人民群众生活质

量，完善配套功能，依据《政府投资条例》（国务院令712

号）、《江西省政府投资管理办法》（省政府令第251号），

同意建设渝水区 2023 年背街小巷改造项目。 

项目单位为渝水区住建局。 

二、项目建设地点渝水区。 

三、项目的主要建设内容及建设规模：本项目建设对新

余城区内棚下农贸市场、富塘农贸市场等二十六处节点改造，



主要为路面硬化及“白改黑”、人行道、雨污水管、围墙等。 

四、项目计划建设工期 8个月。 

    五、项目本项目总投资2767.73万元，其中建安工程

2306.93万元，工程其他费用232.27万元，预备费用228.53

万元。资金来源为一般债券资金。 

   六、请项目单位按照《江西省政府投资管理办法》(省人

民政府令第 251号)要求，编制项目初步设计，报我委审批。

并在下一步工作中加强项目管理，严格控制投资，确保建设

工期和质量。 

七、如需对本项目批复文件所规定的建设地点、建设规

模、主要建设内容等进行调整，请按照《江西省政府投资管

理办法》（省政府令第 251号）的有关规定，及时提出变更

申请，我委将根据项目具体情况，作出是否同意变更的书面

决定。 

八、请项目单位在项目开工建设前，依据相关法律、行

政法规规定办理规划许可、土地使用、资源利用、安全生产、

环评等相关报建手续。 

九、工程建设必须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要求，严格执行“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

同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的安全生产“三同时”制度，认

真落实各项安全生产措施。 

十、本批复有效期为二年，需要延期的请在二年期限届



满的三十个工作日前，向我委申请延期。本批复只能延期一

次，延期期限最长不得超过一年。国家另有规定的，依照其

规定执行。 

 

附：招标核准意见表 

 

 

渝水区发改委 

                                    2023 年 3月 6 日 

 

 

 

 

 

 

 

 

 

 

 

渝水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室    2023 年 3 月 6 日印发   

 

 



附件： 

招标事项核准意见表 

项目名称：渝水区 2023 年背街小巷改造项目 

  

招标范围 
招标组织形

式 
招标方式 

不采用招
标方式 全部 

招标 

部分 

招标 

自行 

招标 

委托 

招标 

公开 

招标 

邀请 

招标 

勘察      
   

设计       
  

施工 核准   核准 核准    

监理         

设备         

其他          

审批部门盖章 

                       2023 年 3月 6日 

 

 

 


